附表五

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南區勞動檢查所陳情案件處理作業流程

陳情人
(書信、電子郵件、傳真、言詞)


勞工服務中心值勤人員記錄或收件（信）人、受話人

（記錄表置放於十一樓勞工服務中心）

收文處掛號


該承辦業務單位


承辦人處理、陳核函復

(提送辦理情形表至單位內負責彙整人員留存備查)


單位內負責人員每月統計件數留存備查

年度結束填寫分析檢討報告
(各業務組提送檢討分析報告一份及陳情人清冊一份，由秘書室彙陳綜規處)
